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兼任“助教”岗位申请表
	申

请

人

填

写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	导师
	

	
	学院
	
	专业
	
	手机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银行帐号
	(默认与奖助学金发放账户相同)

	
	课程主讲教师
	
	开课校区

（必填，请打√）
	（     ）五山校区

（     ）大学城校区

	
	应聘

课程名称
	
	课程性质

（必填，请打√）
	（    ）公共基础课

（    ）公共实验课
（    ）其它

	导师意见：

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（盖公章）：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聘用单位意见（说明具体工作内容、要求、工作期限、工作量）：

主讲教师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主管领导（签名）：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

	主管部门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（1）助教聘期为1学期，聘期满之后须重新聘请或续聘。
（2）开课校区为五山校区的，请将此表交至西湖厅303室；开课校区为大学城校区的，交至大学城校区B1-412A。按开课校区分别进行考核、发放工作酬金。
附件2








